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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兴业银锡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房屋租赁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 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交易事项  

为满足公司总部办公的需要，内蒙古兴业银锡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决定与控股股东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集团”）续签房

屋租赁合同，向其租赁位于赤峰市新城区玉龙大街 76号兴业集团办公楼主楼一、二、

三、四、五、六、八、九层及附楼一、三、四、五、六、七层，租赁面积为 20,521

平方米，租赁期限自 2024年 1月 1日至 2026年 12月 31日，租金标准：770元/年/

建筑平方米，年租金 15,801,170.00元(包含水费、电费、房屋附属设施、设备及办公

物品使用权)。 

由于兴业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共持有公司股份 501,090,934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27.27%，因此上述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上述交易事项，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吉兴业先生

为兴业集团董事长、吉祥先生为吉兴业先生之子、张树成先生为吉兴业先生妹夫，对

上述事项回避表决。  

（三）其他说明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同时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项关联交

易事项不需要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关联方情况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00070143782X2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新城区玉龙大街路北市政府西侧 

    法定代表人：吉兴业 

注册资本：4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1 年 7月 16日 

经营范围：金属矿石及非金属矿石洗选、冶炼、加工销售；矿山机械配件，轴承，

化工产品（除专营），五金，机电，汽车配件销售。 

实际控制人：吉兴业（吉兴业持有兴业集团 80%股权） 

（二）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由于兴业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共持有公司股份 501,090,934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27.27%，因此上述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三）其他情况 

    兴业集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目前，兴业集团处于重整计划的执行阶段，该情况

不影响本次交易的进行，亦不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向兴业集团租用的办公场地面积为 20,521平方米，地址位于赤峰市新城

区玉龙大街 76号兴业集团办公楼主楼一、二、三、四、五、六、八、九层及附楼一、

三、四、五、六、七层。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房屋租赁价格系公司对承租办公楼周围商圈租金标准进行全面调研，参照市

场价格，经双方协商后确定。不存在利用关联方关系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亦不



存在损害公司合法利益及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  

五、租赁合同的主要内容   

租赁期限自 2024年 1月 1 日至 2026年 12月 31日。 

合同双方约定租金标准为按照建筑面积 770元/年/平方米收取，年租金总计

15,801,170.00元（包含水费、电费、房屋附属设施、设备及办公物品使用权)。 

公司承担租赁房屋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网费、电话费、电视收视费、供暖费、燃气

费、物业管理费以及其他应由合同乙方负担的费用。 

协议生效条件及生效时间：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六、关联交易的目 的及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向兴业集团租赁办公场所为公司总部办公的需要，该日常性关联交易是客观

形成的，在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具有必要性和连续性，对公司的独立性不会产

生影响。上述关联交易本着市场公平、有利于公司的原则执行，不存在利用关联关系

输送利益或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本年度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兴业集团已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15,801,170.00元（房屋租赁费）。 

八、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和独立意见  

1、董事会审议《关于房屋租赁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前，该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专门

会议审议通过，全体独立董事均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2、该关联交易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定价公允，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且不影响公司运营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

关联股东利益的行为，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3、同意公司与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续签《房屋租赁合同》。 

公司遵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

有关要求履行了关联交易必需的审议程序，公司关联董事对本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规的规定。 



九、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材料及独立意见； 

（四）《房屋租赁合同》（草案）。  

 

特此公告 

 

内蒙古兴业银锡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